                              聘函

                           （  ）虎科大人聘博士後字第   號
茲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之規定暨該會  年 月  日臺會綜一字第        號函辦理
茲敦聘

 為博士後研究員

聘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聘約
臺、參與研究計畫名稱：

貳、計畫執行及延聘單位計畫主持人（申請人）：

參、國科會補助事項：
(一)教學研究費：
應聘人（受延攬人）之教學研究費，依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表支給。
(二)機票費：
1.補助往返經濟艙機票，由居住地至目的地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補助對象為應聘人及其配偶與直系親屬二人。
2.機票費之補助以一次為限，依第七點第一項向國科會申請繼續補助或已獲得國內其他單位之旅費補助者，不另予補助。
(三)保險費：


1.於國科會補助期間內，本校（申請機構）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為應聘人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由國科會補助。
2.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規定之投保資格者，於國科會補助期間內，得由本校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最高總保額為新臺幣四百萬元整，保險費由國科會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3.應聘人如遇提前離職或中斷投保情形，自離職日或中斷投保日起，國科會不再補助本款保險費。
(四)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
本校應就與應聘人之實質契約關係，於國科會補助期間內，分別依下列相關規定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或提存離職儲金：
1.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其中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國科會補助。
2.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者，
(1)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離職儲金，其中公提儲金部分由國科會補助。
(2)本校如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自願提繳情形者，得改以提繳勞工退休金，其中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國科會補助。
肆、注意事項：

（1） 應聘人依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延攬參與研究計畫係屬臨時性質，本研究計畫完成或停止時即終止延聘關係。

（2） 應聘人之出入境手續問題請逕洽計畫執行單位協助辦理。

（3） 應聘人服務期間請假均應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理。因特殊事故（如出國開會、考察或為執行研究計畫及蒐集資料等）須暫離台者，應經本校同意，每年以三星期為原則（聘期不滿一年者按比例計算），超過三星期部份，工作酬金應一律核實扣發。

（4） 應聘人請勿攜帶自用汽車進口，否則一切進口手續及稅捐均由應聘人自理。

（5） 應聘人如攜帶執行計畫所必需之儀器、影片或書籍應於應聘後立即開列清單註明規格、數量、重量、新舊等詳細資並附註明書，在行期二個月以前通知計畫執行單位，以便協助辦理必要之手續，而免延擱。

（6） 應聘人之教學研究費由本校依照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按月扣繳所得稅。計畫執行單位應協助應聘人辦理其所得之申報。

（7） 依國科會100年1月10日臺綜一字第1000003187號函示，博士後研究員其本職即為從事研究，不得兼任任何其他教學及工作（博士後研究員上班時間）。
（8） 應聘人於計畫執行完成後兩個月內，應提出工作報告一式二份，經由計畫執行單位送國科會備查。

（9） 應聘人違背應履行之義務時，本校報經國科會同意後，即應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理或予以解聘。

（10） 應聘人之研究計畫成果，若發展為專利權、著作財產權、其歸屬應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有關專利著作權及其他科技權益處理要點等規定辦理。
（十一）本聘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應聘人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之規定，以維護教職員工生
        人格尊嚴，共同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應聘回函

                                              （  ）虎科大人聘博士後字第   號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之聘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並願接授聘約所規定之事項。

                                                                                     應聘人                     簽章

                                                       年    月     日

請於收到聘函後二星期內經應聘回函送交人事室







